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负责人何金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蔡慧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廖志勇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

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

％

）

总资产
（

元
）

６

，

７３３

，

２１１

，

６３４．５０ ６

，

４４５

，

５３９

，

６８４．６２ ４．４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

元
）

３

，

６８０

，

６５０

，

６７０．７７ ３

，

５９１

，

４４６

，

８３９．８５ ２．４８％

股本
（

股
）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９．２０ ８．９８ ２．４５％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

）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３

，

３１０

，

５２５

，

８３９．５５ ２

，

６４８

，

３００

，

７６０．４４ ２５．０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８９

，

２０３

，

８３０．９２ ８５

，

６１１

，

２０８．０８ ４．２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１４９

，

６７２

，

５１１．７５ ３８２

，

３８８

，

３９１．６１ －６０．８６％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３７ ０．９６ －６１．４６％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２ ０．２３ －４．３５％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２ ０．２３ －４．３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２．４５％ ３．１３％ －０．６８％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２．５０％ ３．０３％ －０．５３％

＊

每股收益计算过程：

１

、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基本每股收益

＝

归属于本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

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

＝８９

，

２０３

，

８３０．９２÷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２

２

、

２０１０

年第一季度基本每股收益

＝

归属于本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

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

＝８５

，

６１１

，

２０８．０８÷３６６

，

６６６

，

６６６．６７

＝０．２３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附注
（

如适用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５６０

，

１０９．０７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
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
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
助除外

２

，

４１５

，

１６６．１９

本报告期收到增城市发展与改革局发展引导资金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收
到成都城乡商贸物流投资公司补贴款

２１１

，

０００．００

元
，

收到重庆市沙坪
区财政局社会保障资金

１１９

，

９５２．００

元
，

收到其他补贴款
８４２１４．１９

元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３

，

７５２

，

１６８．７１

本报告期供应商违约补偿收入
３

，

２２４

，

０３０．９８

元
，

其他营业外收支净额
为

５２８

，

１３７．７３

元
．

所得税影响额
－７

，

２６６

，

５２１．３８

晋江市人人乐商业有限公司累计亏损较大
，

预计短期内无法盈利
，

从
财务稳健性角度出发

，

报告期内暂时冲回已计提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６

，

２１２

，

４８５．０５

元
。

合计
－１

，

６５９

，

２９５．５５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３０

，

３５９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深圳市金安顺商贸有限公司

４

，

０１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诺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４９９

，

９２９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深 １

，

７３１

，

３６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诺安中小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１

，

５４８

，

６５５

人民币普通股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富国天合稳健优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０９４

，

７１８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诺安价值增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９９９

，

９８３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一组合

９８９

，

５７８

人民币普通股
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９７９

，

４２６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
－

国寿瑞安
８８０

，

７５１

人民币普通股
刘炯

８６２

，

５３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
、

资产负债表项目
１

、

应收账款较年初上升
１００．５３％

，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大宗团购业务增加所致
；

２

、

预付账款较年初增长
８０．０７％

，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长沙市人人乐商业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
１．３８

亿元购
置湖南长沙市

“

天骄福邸
”

综合楼地下负一层及地上第一层至地上第四层房产
，

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于巨潮网披露的
《

全资子公
司收购资产公告

》；

３

、

应收利息较年初下降
７９．４５％

，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募集资金的定期存款到期
，

存款利息已收到所致
；

４

、

其他应收款较年初增长
３４．６６％

，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因新签租赁合同向出租人支付的定金增加所致
；

５

、

固定资产较年初增长
６２．４９％

，

在建工程较年初下降
７５．０６％

，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广州配送中心建设项目主体仓库建设已完
工

，

根据谨慎性原则
，

将部分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所致
；

６

、

应付票据较年初增长
２２６．７８％

，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用承兑汇票支付的重点供应商保证金增加所致
；

７

、

应交税费较年初下降
４２．２３％

，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可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增加致使应缴增值税较年初减少所致
；

８

、

其他应付款较年初增长
３０．８７％

，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新开门店应付未付工程款
、

设备款增加所致
。

二
、

利润表项目
１

、

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
２５．０１％

，

主要原因是原有门店的内生增长及报告期内门店数量增加
，

经营规模扩大所致
；

２

、

营业成本较去年同期增长
２５．５９％

，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销售增长所致
；

３

、

营业税金及附加较去年同期增长
３２．６４％

，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增加以及深圳区域城市维护建设税由去年同期的
１％

上升为
７％

所致
；

４

、

销售费用及管理费用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２３．２８％

和
２１．９４％

，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门店数量增加
，

经营规模扩大
，

以及老店租
金递增与人工成本增加所致

；

５

、

营业外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
６７．１０％

，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收到的政府补助及供应商违约补偿收入增加所致
；

６

、

营业外支出较去年同期增长
２４．６３％

，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非流动资产损失增加所致
；

７

、

所得税费用较去年同期增长
６５．６８％

，

主要原因是晋江市人人乐商业有限公司累计亏损较大
，

预计短期内无法盈利
，

从财务稳健
性角度出发

，

报告期内暂时冲回已计提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６２１．２５

万
。

三
、

现金流量表项目
１

、“

收到的与其他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

较去年同期增长
４９．７１％

，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收到募集资金定期存款利息
３１９４．４０

万元
所致

；

２

、“

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

较去年同期增长
３４．６７％

，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销售规模增长而使商品采购量增加所致
；

３

、“

支付的各项税费
”

较去年同期增长
３６．８９％

，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销售规模增长而使支付的增值税增加所致
；

４

、“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

较去年同期增长
７１．６２％

，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支付的租金增加以及新签租赁合同向出租人
支付的定金增加所致

；

５

、“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

较去年同期增长
１４９．９０％

，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长沙市人人乐商业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

１．３８

亿元购置湖南长沙市
“

天骄福邸
”

综合楼地下负一层及地上第一层至地上第四层房产
，

见
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

全资子公司收购资产公告
》。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

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批准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沙市人人乐商业有限公
司购置湖南长沙市

“

天骄福邸
”

综合楼地下负一层及地上第一层至地上第四层房产的议案
》，

长沙岳麓店属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本次
交易直接导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的变更

，

依据
《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第六章
《

募集资金管理
》

的相关规定
，

及
《

人人乐连锁
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的要求
，

本次交易董事会提交给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

，

会议审议后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沙市人人乐商业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
１．３８

亿元购置湖南长沙市
“

天骄福邸
”

综合楼地下负一层
及地上第一层至地上第四层房产

，

购房款
１．３８

亿元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支付给湖南融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湖南融晟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将出售房产按照协议约定的标准交付给长沙人人乐
。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

期内的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无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
告书中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无 无 无

发行时所作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浩明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

公司股东深圳市众乐通实
业有限公司及深圳市人人乐咨询服
务有限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何金
明

、

宋琦
、

何浩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其持有的
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

按承诺履行

其他承诺
（

含追加承诺
）

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浩明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何金明

、

宋琦
、

何浩

承诺不通过自身或受其控制的除公司以外
的其他企业

（

包括但不限于控股子公司
、

附
属企业

、

联营企业等
），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
内以任何方式

（

包括但不限于单独经营
、

与
他人合资

、

合作或联营等方式经营
）

直接或
间接地从事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现在或
将来的主营业务相同或类似且构成实质性
竞争的业务

。

按承诺履行

３．４

对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小于
５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净利润同比变动
幅度的预计范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为

：

０．００％ ～～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５１

，

７６６

，

６８９．３１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经营稳健
，

西北
、

西南
、

华北等主要区域销售增长
，

盈利能力提高
。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何金明

二

○

一一年四月二十日

股票简称：华海药业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２１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８

号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召开的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上午

９

点

２

、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临海市双鸽和平国际酒店四楼国际会议中心

３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保华先生

６

、会议通知：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

了《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７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１０

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１４１９８６３２５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１．６３ ％

。

三、议案审议情况

经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审议：

１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３４２８５４７９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４．５８％

；反对

７７００８４６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５．４２％

；弃权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２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３４２８５４７９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４．５８％

；反对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 ％

；弃权

７７００８４６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４２ ％

。

３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３４２８５４７９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４．５８％

；反对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７７００８４６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４２ ％

。

４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

２０１０

年末总股本

４４８

，

８３９

，

４０４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送现金红利

１

元（含税），共计

４４

，

８８３

，

９４０．４０

元（含税）。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方案为：公司以

２０１０

年末总股本

４４８

，

８３９

，

４０４

股为基数，用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２

股。 本次转增后，公司资本公积金尚余

５５

，

７３８

，

０７７．８８

元。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３４２８５４７９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４．５８％

；反对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７７００８４６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４２ ％

。

５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３４２８５４７９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４．５８％

；反对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７７００８４６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４２ ％

。

６

、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汇总报告及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３４２８５４７９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４．５８％

；反对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０ ％

；弃权

７７００８４６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４２ ％

。

四、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聘请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姚毅琳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

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会议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 召开股东大会通知公告及股东大会资料；

２

、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３

、 法律意见书；

４

、 会议记录。

特此公告。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一年四月十九日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TCYJS2011H098

号

致：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

"

本所

"

）接受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的委托，指派本所刘斌、姚毅琳律师（以

下简称

"

本所律师

"

）出席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 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的合法性、有效性

进行了认真审查。

公司已向本所保证其提供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需的资料，是真实、完整，无重大遗漏的。 本法律意见书是本所律师根据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所掌握的事实及公司提供的有关资料所发表的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必备

法律文件予以公告，并依法对此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知悉的相关事实和法律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有

关事项进行审查，对公司提供的文件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并据此进行了必要判断，现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经核查，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29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了《浙江华海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同年

4

月

13

日，公司刊登了《关于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地点变更的公告》。 公司

董事会作出决议并向全体股东发出于

2011

年

4

月

19

日上午

9

时在浙江省临海市双鸽和平国际酒店四楼国际会议中心（浙江省临海市

靖江中路

178

号），召开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公告。公司董事会在公告中列明了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并按《股东大会规则》有关规

定对所有事项内容进行了充分披露。

根据《股东大会的通知》，有关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通知的主要内容有：会议的时间和地点、会议议题、会议出席对象、会议登记及联系

地址、邮政编码、联系人的姓名和电话等。

经查验，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一）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 本所律师根据对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表的身份证明资料和授权委托证明的审查，证实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0

名，代表股份

141,986,32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63％

。

本所律师基于上述核查结果，认为出席本次会议的上述各股东及股东代表资格，符合有关法律规定，均合法有效。

（二）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出席会议人员除股东及股东代表之外，还包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

三、提出新议案的股东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原有会议议程及提出新提案的情况。

四、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对公告所列以下议案进行了审议：

1

、审议《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审议《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审议《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

、审议《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5

、审议《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6

、审议《关于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汇总报告及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全体股东及股东代表就列入本次股东大会的上述议案以记名方式进行了表决。上述议案均已经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以

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票数获得通过。

经审查，以上议案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规定。

五、结论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会议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贰份，无副本。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章靖忠

签署： 承办律师：刘 斌

签署：

承办律师：姚毅琳

签署：

二

○

一一年四月十九日

股票简称：华海药业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２１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９

号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第四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二零一一年四月十九日在临海双鸽和平国际酒店召开。 会

议应到会董事九人，实际到会董事八名，独立董事汪祥耀先生因事无法亲自出席会议，委托独立董事单伟光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符合

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法定人数。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保华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情况：同意：

９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８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董事时惠麟先生属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部分的受益人，已经回避表决，其余八名非关联董事（三名为独立董事）参与

了表决并一致同意该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公告》。

特此公告。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一年四月十九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２１

股票简称：华海药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０

号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二零一一年四月十九日在临海双鸽和平国际酒店召开。 会

议应到会监事三人，实际到会监事三人，符合召开监事会会议的法定人数。 会议由监事会召集人王虎根先生主持。 会议程序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情况：同意

３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公司监事会根据《证券法》第

６８

条的规定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１３

号〈季度报告内容与格式特别规定〉》

（

２００７

年修订）的有关要求，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进行了严格的审核。 监事会认为：

（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２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完整

地反映了公司一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

３

）公司监事会未发现参与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核实预留股票期权激励对象资格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３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经认真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参与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具备《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证监会下发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管理办法》（试行）及《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等规定的激励对象条

件，其作为公司预留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零一一年四月十九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２１

股票简称：华海药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１１

号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公告

特别提示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一、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７

日审议通过了《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报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后，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

日审议通过了《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以下简称《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修订稿）》）。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２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

管理办法（试行）》以及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获得批准。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权日的议案》，同意确

定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授权日。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６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的议案》，鉴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４

日公司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

元（含税）、公积金每

１０

股转增股本

５

股的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方

案，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股票期权相关事宜的决议，依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第八章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的规定，若在行权前华海药业有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或缩股等事项，

应对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数量及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调整后公司股票期权数量为

２８１２．５

万份，其中预留股票期权数量为

２２５

万

份，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调整为

９．２８

元。同时，由于公司激励对象项能春、孔小波等因个人原因离职，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十二

章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因辞职而离职，或因激励对象与公司的劳动合同到期后，双方未重新续签劳动合同而离职的，自离职之日起所

有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即被取消。 ”因此，公司股票期权数量由

２８１２．５

万份调整为

２４２１

万份，其中预留股票期权数量为

２２５

万份。

二、本次预留期权简述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和《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的相关规

定，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已获批准。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数量为

２２５

万份，占公司股票期权计划总量比例的

９．２９％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５０％

。

三、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激励对象、期权数量、行权价格和授予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一）预留股票期权的授权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

（二）预留股票授予对象、职务、数量

序号 姓名 职务 获授数量
（

万
份

）

占预留股票期
权的比例

（

％

）

占总股本的
比例

（

％

）

１

时惠麟 董事
３０ １３．３３ ０．０７

２

张席妮 副总经理
３０ １３．３３ ０．０７

３

叶存孝 副总经理
３０ １３．３３ ０．０７

４ Ｐｉｅｔｅｒ Ｊｕｒｊｅｎ Ｇｒｏｅｎｅｗｏｕｄ

制剂生产技术执行总监
３０ １３．３３ ０．０７

５

吴超 公司原料药技术总监
，

兼任川南一分厂生
产技术总监

、

川南一分厂副厂长
；

３０ １３．３３ ０．０７

６

贺燕娜 无菌制剂项目筹建组负责人
；

１５ ６．６７ ０．０３

７

姚汝奇 川南一分厂副厂长
１５ ６．６７ ０．０３

８

谢宝军 公司原料药技术总监助理
，

兼川南二分厂
副厂长

；

１５ ６．６７ ０．０３

９

郭俊 原料药质量总监助理
，

兼川南二分厂质量
总监

。

１５ ６．６７ ０．０３

１０

李强明 川南分厂质量分析总监
，

兼任川南二分厂
质量管理部经理 １５ ６．６７ ０．０３

合计
２２５ １００ ０．５０

（三）本次授予的标的股票有效期为

４

年，其中等待期

１

年，行权期

３

年。 具体的行权有效期、行权安排及行权价格如下：

１

、预留部分股权激励计划行权有效期及行权安排为：

所授予的股票期权自授权日起满

１２

个月后，激励对象应在可行权日内按一定行权比例分期逐年行权。 本次授予的股票期权各行权

期行权安排如表所示：

行权期 行权时间 可行权数量占获授期权数量
比例

第一个行权
期 自授权日起

１２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
２４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５０％

第二个行权
期 自授权日起

２４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
４８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５０％

２

、预留期权行权价格：本次预留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１７．５１

元。

注：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的规定，预留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在该部分股票期权授予时由董事会确定。

行权价格不应低于下列价格较高者：

（

１

）授予该部分股票期权的董事会会议公告前一个交易日的公司标的股票收盘价；

（

２

）授予该部分股票期权的董事会会议召开前

３０

个交易日内的公司标的股票平均收盘价。

四、预留股票期权的授予条件及董事会对授予条件满足的情况说明

（一）在授予前，本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１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２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不能实行期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二）在授予前，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１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２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３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三）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股权激励计划后至授权日期间，如激励对象发生如下任一情形的，公司将取消其获授资格：

１

、激励对象职务变更

激励对象职务发生变更，但仍为担任公司行政职务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员工，或者被公司委派到公司的子公司任职，则已获授

的股票期权不作变更。 但是激励对象因不能胜任工作岗位、考核不合格、触犯法律、违反职业道德、泄露公司机密、失职或渎职等行为严

重损害公司利益或声誉而导致的职务变更，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可以取消激励对象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若激励对象成为独立董事或其

他不能持有公司股票或股票期权的人员，则应取消其所有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２

、激励对象离职

激励对象因触犯法律、违反职业道德、泄露公司机密、失职或渎职等行为严重损害公司利益或声誉而被公司解聘。

激励对象因辞职而离职。

激励对象劳动合同期满时，双方不再续签劳动合同。

３

、激励对象非因执行职务负伤而导致丧失劳动能力的。

４

、激励对象死亡。

５

、激励对象不符合第二章第六条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的条件。

注：激励对象因执行职务死亡的，公司应当根据激励对象被取消的股票期权价值对激励对象进行合理补偿，并根据法律由其继承人

继承。

董事会认为：公司和本次股权激励对象均未出现上述情况，满足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条件。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预留的期权

与已披露的股权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五、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等核实的情况

公司监事会对参与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后认为： 公司参与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具备

《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证监会下发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

及《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等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六、独立董事就公司股票期权预留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发表的意见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

章程》以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关于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

号》、《关于股权激励有关

事项备忘录

２

号》、《关于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３

号》（以上三项备忘录合称为“《股权激励备忘录》”）等的有关规定，就公司股票期权

预留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１

、公司不存在《管理办法》、《股权激励备忘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禁止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公司具备实施股权

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

２

、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确定的授予股票期权预留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管、核心技术（业务）骨干员工，不存在禁止获授

股票期权的情形，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且激励对象范围的确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以及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

３

、董事会确定本次公司股票期权预留激励计划的授权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该授权日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

《股权激励备忘录》以及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关于授权日的相关规定，同时本次授权也符合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关于激励对象

获授股票期权的条件。

４

、公司不存在向激励对象提供贷款、贷款担保或任何其他财务资助的计划或安排。

５

、公司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利于提高公司经营管理效率和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可以实现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激励对象

利益的一致，维护股东权益，为股东带来更高效、更持续的回报。

因此，我们同意确定公司股票期权预留激励计划的授权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并同意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本

次确定的预留激励对象。

七、律师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 综上所述，浙江星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目前已取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授予的条件已满足，本次激

励对象的获授资格、期权授予日、行权价格的确定，符合《管理办法》、《备忘录》、《激励计划》的规定。

八、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授予对公司相关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１

号—股份支付》，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期权的授予对公司相关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一定的

影响。

鉴于董事会已确定公司股票期权预留激励计划的授权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同时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修订稿）》，公司的期

权成本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１

号—股份支付》按年进行分摊，将影响今后几年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九、不符合条件的股票期权的处理方式

对不符合条件的股票期权由公司注销。

十、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监事会核查意见；

３

、独立董事意见；

４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一年四月十九日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关于股权激励预留部分授予事项的核查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董事会确定的预留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后认为：参与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具备《公司法》、《证券

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证监会下发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管理办法》（试行）及《股权激励

有关事项备忘录》等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其作为公司预留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零一一年四月十九日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股票期权预留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作为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关于在上市

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以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关于股权激励

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

号》、《关于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２

号》、《关于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３

号》（以上三项备忘录合称为 “《股权激

励备忘录》”）等的有关规定，我们在审阅了相关资料后，就公司股票期权预留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１

、公司不存在《管理办法》、《股权激励备忘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禁止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公司具备实施股权

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

２

、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确定的授予股票期权预留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管、核心技术（业务）骨干员工，不存在禁止获授

股票期权的情形，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且激励对象范围的确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以及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

３

、董事会确定本次公司股票期权预留激励计划的授权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该授权日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

《股权激励备忘录》以及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关于授权日的相关规定，同时本次授权也符合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关于激励对象

获授股票期权的条件。

４

、公司不存在向激励对象提供贷款、贷款担保或任何其他财务资助的计划或安排。

５

、公司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利于提高公司经营管理效率和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可以实现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激励对象

利益的一致，维护股东权益，为股东带来更高效、更持续的回报。

因此，我们同意确定公司股票期权预留激励计划的授权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并同意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本

次确定的预留激励对象。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汪祥耀、曾苏、单伟光

二零一一年四月十九日

浙江星海律师事务所

关于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浙江星海律师事务所

浙江省台州市市府大道

４１２

号

二

Ｏ

一一年四月

致：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

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

、

２

、

３

》（以下简称“《备忘录》”）、《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和《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以下简称“《激励计划》”）等有关规定，浙江星海

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海药业”或“公司”）的委托，就华海药业股权激励计划中预

留股票期权授予相关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本次预留股票期权授予是否获得批准、本次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的对象是否符合《激励计划》

的实施条件、预留股票期权授予日、行权价格发表法律意见。法律意见书中不存在虚假、严重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本所律师是根据对

事实的了解和对法律的理解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的必备文件之一，随其他申请材料一同公告，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

意见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已经对与出具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所有文件材料及证言进行审查判断，并据此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的批准

１

、华海药业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１９

日召开四届四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将股权激励计划中预留部分的股票期权授予新确认

的激励对象的议案》；

２

、华海药业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１９

？ 日召开四届三次监事会，监事会对本次预留股票期权授予对象进行了核查。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董事会已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预留股票期权授予有关事项的议案，该董事会决议合法、有效。 公司监事会对本

次预留股票期权授予对象进行了核查，符合《激励计划》的规定。

二、本次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的对象

本次预留股票期权授予对象已经华海药业四届三次监事会核查通过，根据该次监事会审议通过的核查意见，并经本所律师审查后

认为：本次预留股票期权授予人员均在《激励计划》所确定的对象范围之内；不存在《激励计划》第九条规定的下列情形：

１

、最近

３

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２

、最近

３

？ 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３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４

、依据公司相应的绩效评价办法，绩效评价不合格的。

三、实施条件

根据《激励计划》，公司必须满足下列条件，《激励计划》方可实施：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１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２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根据公司董事会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和本次激励对象未发生上述情形，满足股票期权授予的条件。

四、本次预留股票期权的授予日、行权价格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本次预留期权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行权价格为

１７．５１

元。本所律师认为，本次预

留期权的授予日、行权价格的确定符合《管理办法》、《备忘录》、《激励计划》的规定。

五、本次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的其他事项

公司本次预留股票期权授予尚需办理信息披露、期权授予登记等事项。

六、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目前已取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授予的条件已满足，本次激励对象的获授资

格、期权授予日、行权价格的确定，符合《管理办法》、《备忘录》、《激励计划》的规定。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五份。

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１９

日。

经办律师事务所

浙江星海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项靖南

负责人：陈光辉 陈光辉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如有董事未出席董事会，应当单独列示其姓名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汪祥耀 独立董事 因事无法出席会议 单伟光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陈保华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张美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王晓红
公司负责人陈保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晓红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

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
减

（

％

）

总资产
（

元
）

２

，

０４７

，

８５５

，

９６９．３２ ２

，

０５４

，

２６６

，

９７７．４２ －０．３１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元
）

１

，

３５８

，

００８

，

９４４．２２ １

，

２９６

，

９８６

，

０９３．３０ ４．７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３．０３ ２．８９ ４．８４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４８

，

２２４

，

６５８．０６ －５４．９０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１１ －５４．１７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７５

，

８０４

，

７１８．４９ ７５

，

８０４

，

７１８．４９ ８７．０７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７ ０．１７ ８８．８９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７ ０．１７ １４２．８６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７ ０．１７ ８８．８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５．６８ ５．６８

增加
２．３４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５．７３ ５．７３

增加
３．２６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２８０

，

３９２．８１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３９３

，

７３７．６５

所得税影响额
４６

，

３９２．９２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２５５．００

合计
－６２７

，

９９２．５４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３４

，

０７１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 种类

陈保华
１１７

，

１５７

，

６８３

人民币普通股
周明华

１００

，

２４２

，

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银华富裕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２

，

１５５

，

４６４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

－

大成创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诺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

，

９２６

，

７４８

人民币普通股
陈开仁

６

，

５０２

，

６９１

人民币普通股
翁震宇

６

，

４１６

，

７１８

人民币普通股
孙德统

６

，

１１０

，

８４６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汇添富医药保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８７６

，

８３２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

－

大成景阳领先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１．１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构成同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说明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额 增减率
应收票据

３

，

００９

，

０２３．０９ １

，

３０３

，

３８５．９０ １

，

７０５

，

６３７．１９ １３０．８６％

预付款项
７５

，

３３４

，

３８５．５２ ３５

，

０８５

，

２６４．４２ ４０

，

２４９

，

１２１．１０ １１４．７２％

长期待摊费用
６６

，

９４５．０５ １００

，

２０４．７３ －３３

，

２５９．６８ －３３．１９％

短期借款
１５０

，

２４９

，

９６４．２０ ４０

，

０７０

，

３６４．１５ １１０

，

１７９

，

６００．０５ ２７４．９７％

预收款项
６１

，

３１７

，

５２４．０３ ２６８

，

４６４

，

５７７．８８ －２０７

，

１４７

，

０５３．８５ －７７．１６％

应交税费
４７

，

１８６

，

６７９．０７ １９

，

２９３

，

４２９．４２ ２７

，

８９３

，

２４９．６５ １４４．５７％

应付利息
３７３

，

６５１．３１ ２７０

，

６４１．７８ １０３

，

００９．５３ ３８．０６％

长期借款
４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１

）应收票据项目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

１３０．８６％

，主要系本期应收款项较多采用票据形式结算。

（

２

）预付款项项目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

１１４．７２％

，主要系公司预付购买土地使用权和海域使用权

３

，

３１３

万元。

（

３

）长期待摊费用项目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

３３．１９％

，主要系经营租入固定资产改良支出本期摊销所致。

（

４

）短期借款项目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

２７４．９７％

，主要系本期流动资金需求增加而向银行借款所致。

（

５

）预收款项项目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

７７．１６％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浙江华海银通置业有限公司房产已经交付，相应预

收款项减少。

（

６

）应交税费项目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

１４４．５７％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浙江华海银通置业有限公司房产已经交付，相应应

交税费增加。

（

７

）应付利息项目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

３８．０６％

，主要系本期银行借款增加，相应应付利息增加。

（

８

）长期借款项目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

４

，

３００

万元，主要系本期流动资金需求增加而向银行借款所致。

３．１．２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同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说明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额 增减率
营业收入

５２６

，

４３０

，

９２４．２９ ２２８

，

６１８

，

２４２．０７ ２９７

，

８１２

，

６８２．２２ １３０．２７％

营业成本
３２６

，

４６４

，

３５４．７２ １３２

，

９０９

，

８２５．５５ １９３

，

５５４

，

５２９．１７ １４５．６３％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１８

，

３０４

，

９０３．１８ ２

，

２０９

，

２９８．９９ １６

，

０９５

，

６０４．１９ ７２８．５４％

管理费用
６８

，

７４０

，

１７２．４０ ５０

，

０９３

，

５８９．０２ １８

，

６４６

，

５８３．３８ ３７．２２％

财务费用
１

，

９９０

，

８５３．３２ １

，

４７０

，

５７１．３３ ５２０

，

２８１．９９ ３５．３８％

资产减值损失
１

，

７１５

，

８１９．９５ ４４７

，

４４５．９８ １

，

２６８

，

３７３．９７ ２８３．４７％

营业外收入
４

，

３００．００ １２

，

５９４

，

９６３．９４ －１２

，

５９０

，

６６３．９４ －９９．９７％

营业外支出
１

，

２２１

，

７４６．９１ ４２２

，

９１５．１３ ７９８

，

８３１．７８ １８８．８９％

所得税费用
２１

，

９１５

，

４０３．４１ ３

，

８３９

，

７０５．８１ １８

，

０７５

，

６９７．６０ ４７０．７６％

净利润
７５

，

７７９

，

９３２．３１ ４０

，

４７１

，

０９７．０３ ３５

，

３０８

，

８３５．２８ ８７．２４％

（

１

）营业收入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增加

１３０．２７％

，主要系：

１

）本期子公司浙江华海银通置业有限公司确认房产收入

２１

，

２６３

万元，而去年同期无该等情况发生；

２

）本期公司扩大原料药产品销售，特别是沙坦类产品销售的快速增长，影响收入同

比增加。

（

２

）营业成本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增加

１４５．６３％

，主要系随着公司销售规模的扩大，相应成本增加。

（

３

）营业税金及附加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增加

７２８．５４％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浙江华海银通置业有限公司销售房产，计提

营业税、城建税等税金增加。

（

４

）管理费用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增加

３７．２２％

，主要系：

１

）本期摊销了股权激励费用

１

，

２８９

万元；

２

）本期调整了薪酬，

人工成本增加。

（

５

）财务费用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增加

３５．３８％

，主要系本期银行借款增加，相应利息支出增加。

（

６

）资产减值损失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增加

２８３．４７％

，主要系本期计提的坏账损失增加所致。

（

７

）营业外收入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减少

９９．９７％

，主要系上年出售了临海市城关泉井洋路回浦实验小学的土地，取得

处置收益，而本期无该等情况发生。

（

８

）营业外支出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增加

１８８．８９％

，主要系本期销售规模的扩大相应计提的水利建设基金增加。

（

９

）所得税费用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增加

４７０．７６％

，主要系本期应纳税所得额较上期有所增加，导致本期所得税费用增

加。

（

１０

）净利润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增加

８７．２４％

，主要系：

１

）公司原料药产品销售增加，特别是沙坦类产品销售的快速增

长，影响净利润增加；

２

）本期公司房地产项目确认收入，影响净利润增加。

３．１．３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现金流同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说明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额 增减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８

，

２２４

，

６５８．０６ １０６

，

９３５

，

８８７．４９ －５８

，

７１１

，

２２９．４３ －５４．９０％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４３

，

０８０

，

３８２．５２ －３７

，

４７１

，

７５０．３３ －１０５

，

６０８

，

６３２．１９ －２８１．８４％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０７

，

８６６

，

６７４．０１ －１７

，

４３４

，

００７．４０ １２５

，

３００

，

６８１．４１ ７１８．７１％

（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数减少

５４．９０％

，主要系本期随着公司生产规模的扩大，公

司加大物料采购量，相应为购买商品所支付的现金增加，从而导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

（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数减少

２８１．８４％

，主要系本期购买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增

加所致。

（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数增加

７１８．７１％

，主要系本期银行借款同比增加所致。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①

承诺持有的华海药业非流通股将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

至少在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

＠

②

承诺在上述承诺期期满后
，

通过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的数量占华海药业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
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

，

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出百分之十
。

＠③

承诺在获得流通权之日起
３

年
（

３６

个月
）

内
，

在遵守上述承诺的前提下
，

不会在
２０

元
／

股的价格
（

若此期间有派息
、

送股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等除权
事项

，

应对该价格进行除权处理
，

但不包括本次现金分红除权
）

以下通过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的方式
在

Ａ

股市场上减持本公司股票
。

截至报告期
末

，

均按照
承诺履行

。

发行时所作
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陈保华先生
、

公司大股东周明华先生承诺
：

在本人作为股份公司的控股股东或主要股东
、

或
被法律法规认定为实际控制人期间

，

不会在中国境内或境外
，

以任何方式
（

包括不限于单独经营
、

通过合
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公司或企业的股份及其他权益

）

直接或间接参与任何与股份公司构成竞争的任何业务
或活动

，

不以任何方式从事或参与生产任何与股份公司产品相同
、

相似或可以取代股份公司产品的业务
活动

。

并承诺如从任何第三方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股份公司经营的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有竞争
，

则本人
将立即通知股份公司

，

并尽力将该商业机会让予股份公司
。

截至报告期
末

，

均按照
承诺履行

。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公司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的现金分红政策进行分红。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０

年利润分配方

案为：以

２０１０

年末总股本

４４８

，

８３９

，

４０４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送现金红利

１

元（含税），共计

４４

，

８８３

，

９４０．４０

元（含税）。

＠

公司资本

公积金转增方案为：以

２０１０

年末总股本

４４８

，

８３９

，

４０４

股为基数，用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２

股。 本次转增后，

公司资本公积金尚余

５５

，

７３８

，

０７７．８８

元。

＠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上述股东大会决议。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保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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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
责任

。

2011

年

4

月

18

日，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在公司二楼董事会会议室召开。 通

知及会议资料已于

2011

年

4

月

7

日以专人送达、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给各位董事。 会议应出席董事

8

人，实际出

席董事

8

人，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及本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由何金明

董事长召集并主持，与会董事以举手表决方式逐项表决，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以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审议

2011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的议案》。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 全文内容详见指定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正文》详见指定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二、以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同意公司子公司深圳市崇尚百货有限公司独资设立子公司的

议案》。

新设立的独资子公司为成都市崇尚百货有限公司，该公司营业范围为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商业、物

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销售等。该公司成立后将运营该公司成立后将运营位于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的成

都市华宇蓉国府店。 该店租赁面积

20,584

平方米，租赁期限十八年。 至本公告发布日，该店尚处于筹备期。

成都市崇尚百货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由深圳市崇尚百货有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支付。

三、以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四川地区新店建设项目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战略规划及市场发展需要，计划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投资四川

地区

3

家超市项目，总面积为

79,044

平方米，预计投资总额为

11,698

万元。 新设门店所使用的房产采用租赁方式取得，

租赁合同约定的定金已由公司自有资金支付，不纳入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范围，项目实际投资如超出本次使用计划将使用

自有资金补足。

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见指定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人人乐

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保荐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四川地区新店建设项目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详见

指定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新设

8

家门店的核查意见》。

四、以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广西地区新店建设项目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战略规划及市场发展需要，计划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投资广西

省柳州市

1

家超市项目，面积为

26,000

平方米，预计投资总额为

3,848

万元。 新设门店所使用的房产采用租赁方式取得，

租赁合同约定的定金已由公司自有资金支付，不纳入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范围，项目实际投资如超出本次使用计划将使用

自有资金补足。

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见指定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人人乐

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保荐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广西地区新店建设项目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详见

指定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新设

8

家门店的核查意见》。

五、以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湖南地区新店建设项目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战略规划及市场发展需要，计划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投资湖南

地区

2

家超市项目，总面积为

55,000

平方米，预计投资总额为

8,140

万元。 新设门店所使用的房产采用租赁方式取得，租

赁合同约定的定金已由公司自有资金支付，不纳入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范围，项目实际投资如超出本次使用计划将使用自

有资金补足。

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见指定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人人乐

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保荐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湖南地区新店建设项目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详见

指定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新设

8

家门店的核查意见》。

六、以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天津及周边地区新店建设项目的

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战略规划及市场发展需要，计划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投资天津

市红桥人防店、河北省迁安店，共

2

家超市项目，总面积为

51,670

平方米，预计投资总额为

7,647

万元。 新设门店所使用

的房产采用租赁方式取得，租赁合同约定的定金已由公司自有资金支付，不纳入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范围，项目实际投资

如超出本次使用计划将使用自有资金补足。

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见指定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人人乐

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保荐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天津及周边地区新店建设项目发表了同意的意

见。 详见指定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新设

8

家门店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20

日

证券代码：

002336

证券简称：人人乐 公告编号：

2011-019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监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
责任

。

2011

年

4

月

18

日，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在公司第一会议室召开。 通知及会

议资料已于

2011

年

4

月

7

日以专人送达、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给各位监事。会议应出席监事

3

人，实际出席监事

3

人。 会议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及本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彭鹿凡先生召集并主持，与会监事以举手

表决方式逐项表决，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审议

2011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的议案》。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 全文内容详见指定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正文》详见指定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二、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四川地区新店建设项目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战略规划及市场发展需要，计划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投资四川

地区

3

家超市项目，总面积为

79,044

平方米，预计投资总额为

11,698

万元。 新设门店所使用的房产采用租赁方式取得，

租赁合同约定的定金已由公司自有资金支付，不纳入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范围，项目实际投资如超出本次使用计划将使用

自有资金补足。

监事会经审议认为：本议案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的需要，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内容及程序符合相关法规的规定，不会

影响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本议案所列超募资金

的使用计划。

三、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广西地区新店建设项目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战略规划及市场发展需要，计划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投资广西

省柳州市

1

家超市项目，面积为

26,000

平方米，预计投资总额为

3,848

万元。 新设门店所使用的房产采用租赁方式取得，

租赁合同约定的定金已由公司自有资金支付，不纳入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范围，项目实际投资如超出本次使用计划将使用

自有资金补足。

监事会经审议认为：本议案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的需要，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内容及程序符合相关法规的规定，不会

影响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本议案所列超募资金

的使用计划。

四、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湖南地区新店建设项目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战略规划及市场发展需要，计划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投资湖南

地区

2

家超市项目，总面积为

55,000

平方米，预计投资总额为

8,140

万元。 新设门店所使用的房产采用租赁方式取得，租

赁合同约定的定金已由公司自有资金支付，不纳入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范围，项目实际投资如超出本次使用计划将使用自

有资金补足。

监事会经审议认为：本议案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的需要，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内容及程序符合相关法规的规定，不会

影响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本议案所列超募资金

的使用计划。

五、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天津及周边地区新店建设项目的

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战略规划及市场发展需要，计划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投资天津

市红桥人防店、河北省迁安店，共

2

家超市项目，总面积为

51,670

平方米，预计投资总额为

7,647

万元。 新设门店所使用

的房产采用租赁方式取得，租赁合同约定的定金已由公司自有资金支付，不纳入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范围，项目实际投资

如超出本次使用计划将使用自有资金补足。

监事会经审议认为：本议案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的需要，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内容及程序符合相关法规的规定，不会

影响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本议案所列超募资金

的使用计划。

特此公告。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1

年

4

月

20

日

证券代码：

002336

证券简称：人人乐 公告编号：

2011-021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
责任

。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拟投资建设成都市崇尚百货有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公司子公司深圳市崇尚百货有限公司拟投资

5000

万元设立成都市崇尚百货有限公司。

2

、董事会审议议案的表决情况

2011

年

4

月

18

日，经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同意公司子公司深

圳市崇尚百货有限公司独资设立子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子公司深圳市崇尚百货有限公司投资

5000

万元设立成都市

崇尚百货有限公司。 见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1-018

。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规定，本次对外投资金额未超过本公司董事会对外投资权限，不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深圳市崇尚百货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深圳崇尚百货有限公司为公司子公司，该公司基本情况为：

（

1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前海路心语家园裙楼二楼

（

2

）法定代表人：宋琦

（

3

）注册资本：

800

万元。

（

4

）经营范围：兴办实业；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

（

5

）成立日期：

2004

年

10

月

18

日。

三、拟成立的成都市崇尚百货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拟成立的成都市崇尚百货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部门核准登记的名称为准）基本情况为：

（

1

）法定代表人：蔡慧明；

（

2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

3

）公司经营范围：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销售：百货、

日用杂品（不含烟花爆竹）、五金交电、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品）、建筑装饰材料、电气机械、电子产品、通讯器材（不

含无线电发射设备）、工艺美术品（不含文物、古董）、医疗器械一类及二类中无需许可和审批的合法项目、蔬菜、果品、蛋；

零售：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图书、期刊、音像制品、卷烟、雪茄烟（限分支机构凭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农副产品收购

（不含粮、棉、油、麻、蚕茧）；柜台、场地租赁。

四、此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五、投资主体及资金来源

投资主体为深圳市崇尚百货有限公司，由该公司以自有资金

5000

万元出资，无其他投资主体。

六、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该公司设立后，将承担成都市华宇蓉国府店的运营工作。

华宇蓉国府店开业后，本公司在成都地区营运的门店将增加新成员，并首次在成都地区出现以百货业务为主要经营

业务的门店。

七、备查文件：

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20

日

证券代码：

002336

证券简称：人人乐 公告编号：

2011-022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新设

8

家门店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及超募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证监许可

[2009]1411

号文核准，本公司于

2010

年

1

月

4

日获准向社会公众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6.98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69,8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12,381.55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57,418.45

万元， 其中超募资金

105,178.45

万元。 上述款项已于

2010

年

1

月

7

日全部到位

,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超募资金账户余额为

105,178.45

万元（未含

存款利息）。

二、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计划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战略规划及市场发展需要，本次计划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新设

8

家门店，分别是：四川地区

3

家、湖南地区

2

家、天津及周边地区

2

家、广西地区

1

家，总面积为

211,714

平方米，预计使用

超募资金投资总额为

31,333

万元。新设门店所使用的房产采用租赁方式取得，租赁合同约定的定金已由公司自有资金支

付，不纳入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范围，项目实际投资如超出本次使用计划将使用自有资金补足。

三、本次超募资金投资项目介绍

1

、四川地区新设

3

家店项目

⑴

成都华宇蓉国府项目，位于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租赁面积

20,584

平方米，租赁期限十八年。 拟投资额为

3,046

万

元。

成都华宇蓉国府项目的开业时间初步拟定在

2012

年

1

月。

⑵

眉山万景国际项目，位于四川省眉山市二环东路

273

号，租赁面积

28,460

平方米，租赁期限十八年。拟投资额为

4,

212

万元。

眉山万景国际项目的开业时间初步拟定在

2011

年

12

月。

⑶

四川攀枝花市财富中心项目，位于攀枝花市炳草岗大街

230

号，租赁面积

30,000

平方米，租赁期限二十年。拟投资

额为

4,440

万元。

四川攀枝花市财富中心项目的开业时间初步拟定在

2011

年

12

月。

2

、湖南地区新设

2

家店项目

⑴

宁乡水晶郦城项目，位于宁乡县花明北路与一环路交汇处，租赁面积

37,500

平方米，租赁期限二十年。拟投资额为

5,550

万元。

宁乡水晶郦城店的开业时间初步拟定在

2011

年

12

月。

⑵

常德金城项目，位于常德市朗州路与紫菱路交汇处西北角，租赁面积

17,500

平方米，租赁期限二十年。拟投资额为

2,590

万元。

常德金城项目的开业时间初步拟定在

2011

年

10

月。

3

、天津及周边地区新设

2

家店项目

⑴

红桥人防项目，位于天津市红桥区丁字沽三号路，租赁面积

19,070

平方米，租赁期限二十年。 拟投资额为

2,822

万

元。

红桥人防项目的开业时间初步拟定在

2012

年

5

月。

⑵

河北迁安项目，位于河北省迁安市燕山大路与惠泉大街交口，租赁面积

32,600

平方米，租赁期限十八年。拟投资额

为

4,825

万元。

河北迁安项目的开业时间初步拟定在

2011

年

10

月。

4

、广西地区新设

1

家店项目

柳州金绿洲项目，位于柳州市潭中西路，租赁面积

26,000

平方米，租赁期限二十年。 拟投资额为

3,848

万元。

柳州金绿洲项目的开业时间初步拟定在

2012

年

10

月。

四、投资项目实施主体

1

、成都华宇蓉国府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公司拟成立的成都市崇尚百货有限公司，目前已完成名称核准。

详见

2011

年

4

月

20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1-018

）及公司对外投资公告（公告编号：

2011-021

）。

2

、天津市红桥人防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天津市人人乐商业有限公司。

天津市人人乐商业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①

注册地址：河东区津塘路

59

号

②

法定代表人：宋琦

③

注册资本：

3200

万元，为公司子公司。

④

经营范围：销售：百货、日用杂品、五金、交电、化工（危险品、易制毒品除外）、建筑材料、装饰装修材料、电气机械、

电子产品、通讯器材、工艺美术品、首饰、酒（限零售）、烟（限零售）；预包装食品（常温保存）批发兼零售；散装食品（常温保

存）；生鲜肉类批发兼零售；冷藏食品批发兼零售；冷冻食品批发兼零售（以食品卫生许可证为准）。 保健食品（限申报食

品）零售（以食品卫生许可证为准）。 制售（限分支经营）：熟肉制品、小吃、面包、裱花蛋糕。 服务：普通货运（以道路运输经

营许可证为准）；农副产品收购及与销售相关的服务。音像制品零售（以音像制品经营许可证为准）、图书期刊电子出版物

零售（以出版物经营许可证为准）、柜台租赁。 （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执行）（涉及行业审批项目的以批准件及批

准时限为准）

⑤

成立日期：

2003

年

9

月

18

日。

3

、其余

6

家门店，公司将由项目所在地新设的子公司实施。 前述新设子公司待门店租赁房产交付后，将由公司董事

会另行批准设立。 有关该等新设子公司的具体情况，公司将另行公告。

五、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

1

、位于四川地区的成都华宇蓉国府、眉山万景国际、四川攀枝花市财富中心

3

家连锁超市项目

⑴

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实施该项目，将使得公司在成都市场的门店布局更均衡、合理，竞争力能得到进一步提升。

⑵

项目投资估算

本项目建设期投资总额为

11,698

万元，其中：

①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1,976

万元；

②

开办费

632

万元；

③

经营用具

949

万元；

④

工程开发费

2,925

万元；

⑤

铺底流动资金

5,216

万元；

⑶

项目实施的可行性与效益性分析

经测算，项目实施后正常年可新增销售收入

6.46

亿元，年销售税金及附加

461

万元，年新增利润

1,894

万元。 项目建

成后，项目全部投资内部收益率（所得税后）为

9.05%

，财务净现值（所得税后）为

871

万元，全部投资回收期为

8.06

年（税

后含建设期）。 项目正常年利润总额

1,894

万元，正常年以经营能力利用率表示的盈亏平衡点

84%

，敏感性分析表明项目

有一定的抗风险能力。

从财务计算结果分析，该项目是可行的。

⑷

本项目不涉及关联交易。

2

、位于湖南地区的宁乡水晶郦城、常德金城

2

家连锁超市项目

⑴

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目前，公司在湖南区共开业门店数为

5

家。 随着湖南宁乡、常德市

2

家门店的开设，将会扩大公司在湖南地区的门店

规模。

⑵

项目投资估算

本项目建设期投资总额为

8

，

140

万元，其中：

①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1,375

万元；

②

开办费

440

万元；

③

经营用具

660

万元；

④

工程开发费

2,035

万元；

⑤

铺底流动资金

3,630

万元；

⑶

项目实施的可行性与效益性分析

经测算，项目实施后正常年可新增销售收入

4.12

亿元，年销售税金及附加

294

万元，年新增利润

1,306

万元。 项目建

成后，项目全部投资内部收益率（所得税后）为

9.48%

，财务净现值（所得税后）为

747

万元，全部投资回收期为

7.98

年（税

后，含建设期）。 项目正常年利润总额

1,306

万元，正常年以经营能力利用率表示的盈亏平衡点

82%

，敏感性分析表明项

目有一定的抗风险能力。

从财务计算结果分析，该项目是可行的。

⑷

本项目不涉及关联交易。

3

、位于天津及周边地区的红桥人防、河北迁安

2

家连锁超市项目

⑴

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目前，公司在天津市开业门店数为

8

家，廊坊市

1

家，在天津区共开业门店数为

9

家。 随着河北、天津市

2

家门店的

开设，将会扩大公司在河北和天津地区的门店规模。

⑵

项目投资估算

本项目建设期投资总额为

7,647

万元，其中：

①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1,292

万元；

②

开办费

413

万元；

③

经营用具

620

万元；

④

工程开发费

1,912

万元；

⑤

铺底流动资金

3,410

万元；

⑶

项目实施的可行性与效益性分析

经测算，项目实施后正常年可新增销售收入

4.39

亿元，年销售税金及附加

309

万元，年新增利润

1,304

万元。 项目建

成后，项目全部投资内部收益率（所得税后）为

10.54%

，财务净现值（所得税后）为

1,045

万元，全部投资回收期为

7.72

年

（税后，含建设期）。 项目正常年利润总额

1,304

万元，正常年以经营能力利用率表示的盈亏平衡点

83%

，敏感性分析表明

项目有一定的抗风险能力。

从财务计算结果分析，该项目是可行的。

⑷

本项目不涉及关联交易。

4

、位于广西地区的柳州金绿洲

1

家连锁超市项目

⑴

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目前，公司在南宁市开业门店数为

5

家，桂林市

2

家，在广西区共开业门店数为

7

家。 随着柳州市门店的开设，将会

扩大公司在广西地区的门店规模。

⑵

项目投资估算

本项目建设期投资总额为

3,848

万元，其中：

①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650

万元；

②

开办费

208

万元；

③

经营用具

312

万

元；

④

工程开发费

962

万元；

⑤

铺底流动资金

1

，

716

万元；

⑶

项目实施的可行性与效益性分析

经测算，项目实施后正常年可新增销售收入

1.87

亿元，年销售税金及附加

137

万元，年新增利润

678

万元。项目建成

后，项目全部投资内部收益率（所得税后）为

10.19%

，财务净现值（所得税后）为

491

万元，全部投资回收期为

7.80

年（税

后，含建设期）。 项目正常年利润总额

678

万元，正常年以经营能力利用率表示的盈亏平衡点

80%

，敏感性分析表明项目

有一定的抗风险能力。

从财务计算结果分析，该项目是可行的。

⑷

本项目不涉及关联交易。

六、项目实施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计划使用超募资金

31,333

万元，分别在

4

个地区，投资新设

8

家门店，项目实施完成后，公司经营业态将更加

多元，有利于改善盈利结构，进一步提升公司在上述地区的竞争能力，网点布局更加合理。

由于未来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及项目商圈变化，可能导致门店开业后培育期延长。

七、其他超募资金安排

本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超募资金

105,178.45

万元， 本次计划使用超募资金

31,333

万元， 剩余超募资金

73,

845.45

万元，公司将根据发展规划及实际生产经营需求，妥善安排其余超募资金具体使用计划。 公司实际使用超募资金

前，将履行相应的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程序，并及时披露。

八、董事会审议程序及表决结果

2011

年

4

月

18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以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

部分超募资金投资湖南地区新店建设项目的议案》、《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四川地区新店建设项目的议案》、

《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天津及周边地区新店建设项目的议案》、《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广西地区新

店建设项目的议案》，同意前述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并自公告之日起开始陆续实施。

详见

2011

年

4

月

20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1-018

）。

九、监事会意见

2011

年

4

月

18

日，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

部分超募资金投资湖南地区新店建设项目的议案》、《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四川地区新店建设项目的议案》、

《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天津及周边地区新店建设项目的议案》、《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广西地区新

店建设项目的议案》，同意上述超募资金使用计划。

详见

2011

年

4

月

20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1-019

）。

十、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发表意见认为：超募资金的使用方向符合公司的战略规划及市场发展的需要，超

募资金的使用能实现公司业务快速扩展，进一步提升公司经营效益，有利于全体股东的利益，超募资金使用计划是合理

的也是必要的。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

-

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

性补充流动资金》、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同意公司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

详见

2011

年

4

月

20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

立意见。

十一、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保荐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核查后认为：

1

、公司本次使用超募资金投资新设

8

家门店（其中：四川地区

3

家、湖南地区

2

家、天津及周边地区

2

家、广西地区

1

家）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批准，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2

、公司本次使用超募资金投资新设

8

家门店没有与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原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

流动资金》等有关规定；

3

、公司本次使用超募资金投资新设

8

家门店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开拓和巩固市场，提高市场占有率和综合竞争力，有

助于提升公司的整体经营业绩和盈利能力，符合全体股东利益；

4

、保荐人将持续关注公司其余超募资金的使用情况，督促公司在实际使用前履行相关决策程序，确保该部分资金的

使用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且投资于公司的主营业务，不作为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委托

理财等财务性投资等，切实履行保荐人职责和义务，保障全体股东利益，并对超募资金实际使用及时发表明确保荐意见。

十二、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及会议记录；

2

、经签字的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3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及会议记录；

4

、保荐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新设

8

家门店的专项意见；

5

、新项目所涉租赁房产的租赁合同。

特此公告。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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